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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创一工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二）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4 年 7 月 19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4 年 7 月 18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湖南创一工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一新材公司”）因与被上诉

人晋能清洁能源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晋能风电公司”）、第三人华

仪风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仪风能公司”）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不服朔州

市朔城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24）晋 0602 民初 637 号民事判决，向朔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24 年 7 月 19 日，公司收到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传票。

案号（2024）晋 06 民终 1034 号案件于 2024 年 7 月 31 日 15 时 00 分在朔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公司于 2024 年 9 月 10 日收到庭审结果。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湖南创一工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一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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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法定代表人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晋能清洁能源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建明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3、 第三人 

姓名或名称：华仪风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谭闻昌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公司对第三人华仪风能有限公司(下称“华仪风能公司”)享有部分到期债权。 

华仪风能公司对晋能风电公司享有部分到期债权。晋能风电公司拖欠华仪风能公 

司的高额货款早已到期，但华仪风能公司却未行使诉讼权向晋能风电公司主张权 

利，影响公司的到期债权实现，严重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公司依法提起债权人 

代位权诉讼。公司后收到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4）晋 

0602 民初 637 号，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湖南创一工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全

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 81,522 元（原告湖南创一工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已

预交 81,522 元）,由原告湖南创一工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湖南创一工业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不服朔州市朔城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24）晋 0602 民初 637

号民事判决，依法向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1.请求依法撤销朔州市朔城区人民法院（2024）晋 0602 民初 637 号民事判 

决，并将本案发回朔州市朔城区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或改判支持湖南创一工业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2.请求判令晋能清洁能源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承担一审诉讼费及上诉费 

用。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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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审情况 

中院认为，原判认定上诉人湖南创一公司不符合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条件并

无不当。上诉人湖南创一公司所提之上诉理由，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湖南创一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判适当，

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

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 81522.00 元，由上诉人湖南创一工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是公司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举措，不会对公司目前的经营造成不利 

影响。公司将依法积极行动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公司为原告，本次诉讼的目的是加快公司资金的回收，对改善公司 

现金流存在积极意义。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根据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4）晋 06民终 103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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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创一工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9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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